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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庭分案要點

民國 107年 6 月 14日核定實施

刑事案件之分案除依司法院訂頒之「民刑事件編號計數分案

報結實施要點」及有關法令之規定外，依下列要點辦理：

一、分案依案件種類以電腦抽籤方式為之。如電腦當機或其

他原因不能以電腦抽籤方式分案達一天以上者，應即以

人工抽籤方式分案。人工抽籤方式分案如下：依職務分

配表股別順序由二位法官輪流，一人抽股符，一人抽籤

條，並由刑一庭庭長監抽，在籤條股別欄填寫案件中籤

股別並蓋章，分案人員應將中籤籤條裝訂成冊存查。

分案人員無修改分案比例之權限，如有分案錯誤情形必

須修改時，經報請刑一庭庭長、院長核定後由資訊室修

改。

二、重大影響社會治安及被告在押經隨案移送之刑事案件，

應隨到隨分。如電腦當機或其他原因不能以電腦抽籤方

式隨到隨分時，應以前條所定人工抽籤方式分案。

三、一人犯數罪（指案件被告單一）經檢察官先後起訴（自

訴案件有上開情形亦同），先後繫屬本院者，除專庭或

專股案件及前案已終結外，由分案室分由最初受理之法

官辦理。

數人共犯一罪（指案件之罪數單一）經檢察官先後起訴

（自訴案件有上開情形亦同），先後繫屬本院者，除專

庭或專股案件及前案已終結外，後案法官得簽請院長核

示後，併由最初受理之法官審理。被移併受理法官抵分

案件，移併他股之法官則補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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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案件，涉及多種專庭時，按起訴罪名重者抽分。

四、數人犯數罪，分屬數法官辦理而有合併審理之必要者，

以後案併前案為原則，由後案受理法官簽請院長決定

之。被移併受理法官抵分案件，移併他股之法官則補分

案件。

五、併案通緝之案件，如被告緝獲被併案者係專庭股，則刑

事及專庭案件均由該股辦理，如被併案者係刑事案件

股，則專庭案件應分由原專庭承辦股辦理。

「併案通緝之案件，於前案係大審判庭併案通緝之案件

，後案係審查庭通緝之案件時，被告經通緝歸案後，應

分由審查庭同一法官併案審理；但前揭大審判庭併案通

緝之前案，審查庭法官得逕予審查終結，改分由大審判

庭『原承辦股』審理」。

六、被告經通緝已滿三個月經報結或同案被告已宣判，另被

告通緝而經報結者，經緝獲，如緝獲機關僅以函件通知

本院，而未移送人犯者，就該函件分「緝他」字案，由

承辦法官調查屬實，並知人犯所在借提到案後，由法官

批示分緝字案件，分案人員知會通緝資料室查對有無另

案通緝後，連同「緝他」字案卷送交分案室分案，並按

所分「緝」字案件數抵分案件。

七、被告經通緝尚未滿三月，但案已報結始接獲前點通知，

仍以該函件分「緝他」字案，由原承辦法官（股）調查

屬實後，再分「緝」字案，並按所分「緝」字案件數抵

分案件。

八、被告經通緝而尚未報結即接獲第九點之通知書，該函件

交承辦法官（股）繼續進行辦理。

九、被告經通緝尚未滿三月，經緝獲並解送本院，或被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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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案者，由原承辦法官（股）辦理，其案件未經報結

者，繼續進行，已報結者，應填載「通緝案件被告歸案

分案通知單」送交分案室，另分「緝」字案，仍由該股

辦理。

同一承辦法官發布通緝，事後改分「緝」字案件時，不

抵分輪次，如法官有更易，則可佔輪次抵分。

十、被告經通緝已滿三月，始經緝獲送本院或自行到案者經

刑事庭（值日法官）處理後，交由刑事科填製前項通知

單向通緝資料室調齊案卷後，再送分案室分案由原股辦

理。

十一、通緝中被告以書狀陳明到案者，均參照第七至第十一

點規定辦理。

十二、被告經多次，或併案通緝後歸案者，除專庭股案件，

應抽籤輪分外，應由原辦理通緝之法官（股）辦理。

十三、法官於收受案卷後發現分案有誤，應於分案日起二日

內報經庭長退還分案室補正，如逾二日，則應簽請院

長准予改分，並補分案件。

十四、有多數被告之案件，以被告人數每滿五人抵一件（十

人扺二件，十五人抵三件，餘類推），並於分案時先

折抵總折抵件數二分之一，其餘二分之一之折抵件

數，於判決每滿十人被告時抵一件。

十五、重大刑事案件一件先扺訴字案件一件，待判決後持判

決書向分案室聲請抵件，受命法官再抵訴字二件，陪

席法官抵訴字案件一件。貪瀆案件一件先扺訴字案件

一件，判決後比照重大刑事案件之折抵方式折抵案

件。可折抵之件數，法官可選擇「易」字案件折抵。

庭長、審判長以外之法官承辦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經

和解、調解成立或實體判決後，重訴類別刑案，折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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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訴字」刑事案件一件；重訴類別以外之刑事案

件，按該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之原刑事案件類字別折抵

一件；同一案號之刑事案件有數件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時，第二件以上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每五件得再折

抵一件刑事案件，但同一案號之刑事案件，得折抵之

刑事案件總件數不得逾四件。

十六、因受理之案件，案情繁雜，審理較費時日，須暫停分

案專心辦理者，得由法官簽請於該審理或撰寫判決期

間停止分案，提出刑事庭庭務會議決議後報請院長許

可，並於事後再補分應分得之案件。

停分期間過後，補分案件原則以「股」為準，不影響

承辦法官異動。

補分案件如遇調動，將未補分完畢之案件，以未結案

件計入該股後，依一般調動各股「平均件數」找補機

能處理。

十七、已報准停分案之案件，在未終結前，承辦法官（含審

判長、陪席法官）如職務調動，其繼任法官不得再就

該案件已停分時段請求停分新案。

十八、法官因調動（包括平調他法院或調升）自函令到本院

人事室之翌日起停分案件，但停分總日數不得超過自

調動日往前推算十四日（含星期六、日及例假日）。

新派刑事庭法官，不論接辦新股或舊股，其新接或接

受之案件，以接辦前一個月刑事庭（庭長股除外）自、

訴、易、緝字未結案件之總平均數為準；接辦舊股移

交之案件，按自、訴、易、緝字案件總平均數增減分

案（每年六月及十二月之未結件數不列算平均數之

內）。

法官辭職，於接獲命令後，停止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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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法官因產假、喪假、婚假、陪產假、產檢假及其他簽

准假，如係在每月第一個分案日時，則僅停分該日所

收受之案件。女法官產假期間所承辦之舊案不簽出輪

分，並自預產期往前推二個月內案件減分二分之一，

提早生產者實際減分至生產前一日，如超過預產期仍

未生產者，則不再減分，自原減分之二個月期滿翌日

起回復正常分案，產假結束後則不補回原減分之件

數。女法官產假期間，所承辦在押人犯之案件得交出

重新分案，並於產假結束後補相同字別在押人犯新

案。婚假及喪假依實際日數停分。女法官如因流產

假，停分案件，流產假結束後不補回原停分之件數。

審查庭案件停分規定由該庭務會議決定後提交刑事

庭庭務會議追認之。

二十、法官請公假（限經指派參加其他機關在本地、外地舉

辦之各類會議或活動）時，除有人犯之案件停分外，

並於假期結束後補回，其餘案件均照常分案。

二一、法官必須休假一天以上始可停分案。全年除星期六及

例假日不分案外，其餘均照常分案。公假等依規定應

停分案件者，均相同辦理。停分期間，如遇有第三十

二點所示應分予停分股之案件，仍分予該停分股。

二二、法官同時停分案之股數逾全刑庭三分之一時，則以下

列假別次序決定：產假、喪假、婚假、簽准

病假、公假、其他簽准假、休假。

      如同假別停分案之股數逾全刑庭三分之一時，則維持

現行規則，先協調，協調不成再以抽籤決定之，未抽

中籤者順延於次日停分（但每月、每星期第一個分案

日不包括在內）。辦理專庭案件之法官，均因假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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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受案件時，按休假、其他簽准假、公假、簽准病

假、婚假、喪假、產假之順序分予新案。

二三、得停分新案之法官，除已排定者外，應於停分案之前

一日告知分案室，如分案室已不及停分，則延後一日

停分，但因休假一天以上而停分案者，假單須於三天

前提出，經人事室核定後始可確認，若非三天前提出

，則於假單提出後第三天始予停分。

二四、自訴案件追加被告者，折抵同字案號一件。

二五、每年年初分案前，電腦分案比例，各類案件編號應先

行歸零後再行分案。

二六、每年各股得折抵之件數，如該年度內未折抵者，得移

作下一年度折抵，但以承辦法官未變更者為限。

二七、緝他字案送分緝字時，分案人員應先查明緝他字案辦

案進行檔是否已輸入，如未輸入應退卷請承辦股輸入

後再送分案。

二八、當事人聲請法官迴避，經裁定駁回後，法官又自行簽

請迴避者，或法官以非應行迴避之原因簽請迴避者，

原則上均不准予迴避，但情形特殊者，得由院長，酌

情准許。

二九、承辦法官於刑事庭內異動（包括調股及調庭）者，其

未結案件均由原承辦法官辦理至終結為止，不補抵分

案件。

三十、法官因為撰寫研究報告之需要，得簽報院長核可後停

分案二星期（以簽准日起算，扣除例假日）。

三一、同一事實行為應分同一股辦理。如誤分由不同股辦理

，收案在後者，得簽請庭長、院長核可後由最先受理

之承辦股審理，並按其件數各補抵分案件。但依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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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相關規定，原承辦股有應或得迴避之事由者，

不在此限。

三二、案件除有下列情形應指定分予原承辦股外，一律輪分

辦理：

聲字案件之聲請停止羈押、停止留置、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發還扣押物、保證金及聲明疑義等案件。

偵聲之案件。

緝他字之調查通緝犯案件。

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追加自訴人及追加被告之案件。

再字案件。。

聲請回復原狀案件。

三三、撤股或承辦法官請長假經報奉院長核准將其未結舊案

輪分予刑事庭各股承辦時，應以本要點第一點第一項

人工抽籤方式，按各股承辦案件比例平均抽分，並依

各股實際分受舊案件數修改電腦比例檔。其因公、婚

、喪、產、事、病、休假及依本要點第三十二點規定

停分新案之各股，亦應參加抽分舊案。

前項之人工抽籤應先以全部同種之專案股抽分專

案。專案抽分之件數抽除後尚不足應分舊案件數之專

案股再與其他各股一齊以人工抽籤方式抽籤。人工抽

籤時股符總數不得低於應抽舊案總數。

三四、倘有其他事由，須暫停分案或減分案，得簽請院長准

許後，始得停分或減分案件。

三五、重大、貪瀆案件，承辦法官休假、公假、陪產假時，

僅停分有在押人犯之重大、貪瀆案件，無在押人犯之

重大、貪瀆案件不停分。

三六、智慧財產權案件於各承辦股法官休假期間，亦均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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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停分上限為三分之一，以提交假單順序為準，若

有超出上限者，則順延次日停分

三七、簡字案件改分為訴易字案件時，改分後之訴易字案件

不佔訴易字案輪次，亦不補分簡或訴易字案件；訴易

字案件改分為簡字案件時，改分後之簡字案件不佔簡

字案輪次，亦不補分簡或訴易字案件。

三八、簡字案件判決經提起上訴後分案時，為該判決之法官

所屬審判庭均迴避。

三九、案件（已全案報結）有部分漏未判決時，就漏未判決

之部分分新案由原承辦股（不論承辦法官有無異動）

辦理，如原承辦股已裁撤則輪分。

四十、多數被告之案件改成其他字別結案時，每五名被告折

抵一件案件之字別應以「改分前之原字別」為準。

 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所為關於刑事訴訟

法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聲

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案件，輪分由其他合議庭辦

理。

 每年 12月 1日至同月 25日止請休假（不含婚假、喪

假、公差等）者，停分有人犯案件，一般案件不停分，

並依序挪至翌年第一個分案日以後陸續補停分一般

案件。

另自每年 12月 26日（含當日）起至同年月 31日止，

一般案件（包括庭長、審判長部分）均不分案，有人

犯案件照常分案（急件是否分案由刑一庭長決定）。

該等停分之一般案件全部混合在一起，挪至翌年第一

個分案日進行分案，一次分完，分案對象為所有法官

（每年 12 月 26 日起至同年月 31日止有停分之股別

者，則依序挪至上開 12月 1日至同月 25日休假補停

分之後面，再接續補停分一般案件）。至於翌年第一

個分案日當日新收的案件，則按當日實際有停分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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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狀況進行分案。

四一、聲判、聲再、聲明異議、準抗告、聲請迴避等案件，

大審判庭輪分。

四二、新案由刑一庭長督導分出來後，承辦法官如認有疑義

時，則反應到所屬庭長、審判長，再由所屬庭長、審

判長反應到刑一庭長，並由刑一庭長召集刑事庭庭長

審判長會議討論決定；若該承辦法官仍認有疑義，於

庭長、審判長會議決議起 5日內提交刑事庭庭務會議
決議。。

四三、審判庭法官收案之金訴、金重訴、重訴或貪污案件，

受命法官除該案收案時抵 1件訴字案件外，結案時再

抵 2件訴字案件，而陪席法官各抵 1件訴字案件（含

庭長、審判長為受命法官之案件）

四四、審查庭（一）所承辦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23 條之

簡易案件，如被害人有提附帶民事訴訟，得將該簡易

案件連同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移至大審判庭專股審

理，抵分標準：

1.刑事案件的部分以簡易判決結案後，以 3 件判決書

抵分一件普通易字案件；如改分為易字案件則抵分

一件普通易字案件；如改分為訴字案件則抵分一件

普通訴字案件。

2.簡附民案件的部分經自為和解、調解、實體判決後，

以刑案原始罪名法條為依據，應分訴字案件即抵分

一件普通訴字案件，應分易字案件即抵分一件普通

易字案件。同一案號之刑案案件有數件附帶民事訴

訟案件，第二件以上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每五件

得再折抵一件刑事案件，但同一案號之刑事案件，

得折抵之刑事案件總件數不得逾四件。

四五、聲請定應執行刑及聲請沒收之案件，由審查（一）庭

與大審判庭之法官一起輪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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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每年年度事務分配後，法官有異動之各股原承辦之案

件如有專股專辦之案件，「不另簽出輪分」

四七、起訴檢察官、自訴代理人、辯護人為刑事庭法官配偶

之情形者，分案室於分案時直接分由下一輪次之法官

審理。

四八、辦理審查一庭案件之法官如服役，自簽准離職之日

起，所餘未結案件改分與該審查庭審判長辦理，並抵

分新案（占輪次）。

四九、刑一庭庭長授權分案人員查詢被告戶籍資料，以確認

被告是否具備原住民身分。惟簡易案件毋庸先行查

詢。

五十、庭長、審判長除刑一庭長由庭長、審判長會議決定外，

分案比例為 1年分重訴 2件、貪污 2件及其他字別案

件 1件。

      庭長、審判長如擔任 2位法官合議案件審判期間，則

每年分重訴 5件、貪污 2件及其他字別案件 1件。並

於每滿四個月補分一件重訴案件，未滿四個月者，則

於滿三個月時，於第四個月 1 日起補分一件重訴案

件，未滿三個月者，不再補分。

 每年度事務分配後，庭長、法官變動股，其遲延、視

為不遲延案件之抽籤為「異動股逾平均件數未達 1件

者，由原承辦股繼續承辦，不予輪抽」。

五一、金訴、金重訴、重訴、貪污案件超過庭長、審判長承

辦件數而應由普通庭法官股承辦者，承辦法官限於實

任法官（以司法院人事處函文到達法院時為準）。

 實任法官承辦前項案件以一年 1件為限，超出件數由

其他法官輪抽承辦。

五二、庭長、審判長所分案件之繁雜折抵標準以 5人小組決

議之，該組成員組合為：刑一庭長、一名審判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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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實任法官、一名非實任法官。成員由院長指定，任

期一年，期間配合每年事務分配起訖時間。

五三、庭長、審判長所分案件繁雜之折抵標準：

1.依「刑事庭庭長股繁雜案件量化分數評量表」分數

達 70分以上者，需送 5人小組討論是否折抵。

2.評量表分數達 100分者係屬「大案」，另設獨立輪次

分案。

3.「大案」之量化標準表分數如超過 70分以上，逾 30

分可抵重訴 1件，逾 50分可抵貪污 1件，逾 50分

可抵金融或矚目字別 1件；折抵案件之順序、類別，

由 5人小組依當年度各類案件多寡決定之。

4.庭長股 1 年辦案量如依量化標準表之分數超過 280

分（即 70＋60＋100＋50）以上者，原則可先抵分 1

年「分案量」，逾 1年未結者，承辦股可再簽請 5人

小組，參考上開標準再予折抵，至多再折抵 1年「分

案量」。

5.庭長、審判長抽到大案後職務異動，案件於異動前

早已審結，後手不可享受停止輪抽大案及抵分之利

益。異動時案件仍未審結：後手可續享受停止輪抽

大案及抵分之利益，但得享之停抽期間，應與前手

合併計算。

6.新案於檢方移審後分案前，由分案室先依量化標準

表試算分數（填入表格），再送 5人小組核定最終分

數，並訂出是否折抵案件、折抵件數；分到該案之

庭長、審判長如認計算有誤，應於收案後 7 日內，

簽請 5 人小組重新核定，但量化分數核算結果縱確

有錯誤，仍由原股承辦，惟該承辦股可依規定抵案

及停分大案。

7.就追加起訴案件、或於起訴後，檢方始大量提出證

據清單之案件等情形，承辦股可簽請行政庭長召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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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小組依本決議相關內容討論是否再予折抵案件。

8.以上各大案是否評量折抵案件之前提，均限該大案

係屬「案情繁雜」之情況始予發動機制。

五四、原住民一般刑事案件受理類型為：「違反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違反森林法」、「違反水土保持法」、「違

反山坡地保育條例」、「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案件。

1、 凡被告為原住民之案件，字別仍冠以「原」字，

除前揭（一）係由「原住民一般刑事股」辦理

外，其餘案由之案件均由大審判庭各股輪分。

2、 大審判庭各股審理原住民案件，如認起訴之犯

罪事實涉及原住民事務之特殊性者，例如原住

民族之族語、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可於

收案後言詞辯論終結前，簽請改分由「原住民

一般刑事股」辦理。

五五、審查庭所辦理之刑事案件，不包括下列案件：

1.社會矚目之案件。

2.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或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

3.人犯隨案移審之案件。

4.醫療案件。

5.應適用國家機密保護法規定處理卷證之案件。

6.簡易案件。

7.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強制辯護案件（含

妨害性自主件中之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強制辯護案件）。

8.本院庭長、審判長股分受之刑事案件。

五六、審查庭之案件如有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至 297條所列
或依其他法律規定（例如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75條之 1）得停止審判之情事者，審查庭得
不行準備程序，逕將該案件移由審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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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本院刑事審查一庭、審查二庭及大審判庭內之案件分

別適用本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之規定，此三大區塊之

案件不生互相併案之問題。

五八、辦理毒聲、沒入保證金、假釋付保護管束類型案件的

庭長、審判長股，其股數及辦理類型，依每年事務分

配調整。

五九、本要點報奉院長核定後施行，增修時亦同。


